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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
 

為保育香港司徒拔道 45號景賢里  
提出非原址換地建議  

 
引言  
 

 
 
 
 

 

 在行政會議 2008 年 12 月 2 日會議上，行政會議建議，行政長

官指令按下文第 14 段所載的主要條款，包括支付十足市值地價，與

內地段第 7327 號的業主進行非原址換地，以便該業主把有關地段交

回政府供保育和活化該地段上的法定古蹟，同時政府會把毗鄰地段 (擬
稱 “內地段第 9022 號 ”)(附件 A 所載圖則以粉紅色標示者 )批予該業

主，以供發展私人住宅。  
 
 
理據  
 
宣布列為法定古蹟  
 

 
 
 
 
 
 

 

2 .  該建築物建於 1937 年左右，建築樓面總面積約為 1,641 平方

米，是一所與兩個著名家族有密切關係的私人大宅。該建築物以 “中國

文藝復興 ”風格興建，極為巧妙地糅合中西建築特色，展示本港在殖民

地時代早年的超卓建築技術和工藝，反映二次大戰前華人社群地位日

高，財富日增 (相片載於附件 B)。該建築物於 2007 年 8 月售予 Ice 
Wisdom Limited。當局在 2007 年 9 月初發現該址進行工程，以移除屋

頂瓦片、石製裝飾及窗框。這些工程並不屬於屋宇署管轄的拆卸工程

範圍。  
 
3 .  為免該建築物受到進一步破壞，發展局局長經諮詢古物諮詢委

員會 (古諮會 )後，於 2007 年 9 月 15 日以《古物及古蹟條例》 (第 53
章 ) (該條例 )第 2A 條所訂古物事務監督 (主管當局 )的身分採取緊急行

動，宣布該建築物列為暫定古蹟。該項宣布給予該建築物法定保護，

讓主管當局有最多 12 個月時間，全面考慮應否把該建築物列為法定古

蹟，亦讓政府有機會與業主商討保育該建築物的可行方案。除非提前

撤回，否則把該建築物列為暫定古蹟的宣布，會於 2008 年 9 月 14 日

後失效。該條例規定，宣布私人土地內建築物列為暫定古蹟的有效期

不得延長。  
 
4 .  該建築物列為暫定古蹟後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的古物古蹟

辦事處 (古蹟辦 )委聘國家文物局推薦的專家—廣州大學建築與城市規

劃學院湯國華教授，對該建築物的修復工程進行研究。湯教授確認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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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築物的文物價值，並認為該建築物原先外觀可修復達 80%，而文物

價值基本上可以保存。  
 
5 .  與此同時，古蹟辦實地視察該建築物，以作進一步評估。根據

視察所得的資料，以及湯教授的結論，古蹟辦認為該建築物的文物價

值已達到值得根據該條例宣布為法定古蹟的水平。根據古蹟辦的專業

意見，主管當局有意根據該條例第 3(1)條把該建築物列為法定古蹟，

並於 2008 年 1 月 25 日古諮會會議上就此事諮詢該委員會，委員一致

贊成建議。  
 
6 .  2008 年 4 月 29 日，主管當局根據該條例第 4 條向業主送達通

知，表示有意把該建築物列為法定古蹟，業主可於一個月內以呈請方

式向行政長官提出反對。在一個月限期屆滿時，業主並沒有以呈請方

式提出反對。因此，主管當局根據該條例獲得行政長官批准，把該建

築物列為法定古蹟。主管當局其後於 2008 年 7 月 11 日，藉憲報公告

把該建築物列為法定古蹟。有關憲報公告為附屬法例，須提交立法會

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程序。先訂立後審議限期已於 2008 年 10 月 15 日屆

滿。  
 
有需要提供經濟誘因  
 
7 .  2007 年 9 月 25 日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通過新文物保育政

策，行政長官亦已於 2007-08 年施政報告宣布，根據該項政策，政府

認同有需要提供經濟誘因，以鼓勵及協助私人業主保存所擁有的歷史

建築。我們落實上述政策時，目標是在保育歷史建築與尊重私人業權

兩者之間取得平衡。我們亦注意到，鑑於每宗個案的情況各不相同，

為達至上述政策方針所需的經濟誘因，須按每宗個案的個別情況考慮。 
 

 
 
 
 

 
 
 

8 .  與業主代表經過幾輪討論後，政府已與業主在保育方案上達成

共識。在建議安排下，業主會把該建築物全址交予政府進行保育及活

化，而政府會把毗鄰一幅與景賢里現有地段面積相同的人造斜坡用地

批予業主，以作交換，供發展新住宅之用。擬批予業主的新地段為該

建築物西面的人造斜坡，該人造斜坡只長有少量植物，並曾於 2002
年進行斜坡鞏固工程。現有地段及毗連新撥用地的平面圖載於附件

A；一些顯示新撥用地現況的相片，以及建議發展項目的藍圖／相片，

載於附件 C。新地段同樣須依照山頂區分區計劃大綱圖所訂現有地段

的發展規範 (即地積比率為 0.5，高度以三層為限 )。業主打算於新地段

上，在許可地積比率之內，興建五座住宅樓房。由於新撥用地同樣受

適用於現有地段的發展限制，建議的發展項目不會對該區的發展密度

和交通流量造成不良影響。建議的發展項目亦不會對該區的景觀、綠

化情況及對毗鄰的視野方面造成重大不良影響，因為新撥用地現為人

造斜坡，生長的植物不多。  
 
9 .  根據上述非原址換地建議，業主交回舊地段時，政府會同時批

予新地段。此外，業主同意斥資修復該建築物至古蹟辦滿意的程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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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讓業主完成該建築物的修復工程，政府會向業主批出短期租約，以

便佔用舊地段，直至修復工程完成為止 (工程已經動工，預計於 2010
年年底完成 )。  
 
城市規劃程序  
 
10.  在與政府商討後，並為換地建議鋪路，該業主已根據《城市規

劃條例》 (第 131 章 )第 12A 條提出申請，要求把現有地段由 “住宅 (丙
類 )1”改劃為 “其他指定用途 ”註明 “保存歷史建築 ”，並申請把新撥用地

由 “綠化地帶 ”改劃為 “住宅 (丙類 )1”，以供發展住宅。為更清楚反映當

局保存該建築物以供活化再用的規劃意向，城市規劃委員會 (城規會 )
轄下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於 2008 年 4 月 18 日接納我們的建議，把現

有用地的新分區用途擴大至 “其他指定用途 ”註明 “歷史建築物保存作

文化、社區及商業用途 ”，以便其後進行活化計劃。修訂事項已納入山

頂區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第 S/H14/8 號，並根據《城市規劃條例》第 5
條於 2008 年 4 月 25 日公布，以供公眾查閱，為期兩個月。  
 
11.  上述草圖兩個月的法定展示期結束後，一共收到七份申述，其

中五份支持修訂，兩份反對（主要是關注新地段的高度限制）。公布七

份申述後，我們收到兩項有關該等申述的意見。城規會在 2008 年 9
月 26 日考慮有關申述及意見後，決定建議修訂分區計劃大綱草圖，把

新地段由“住宅 (丙類 )1”改劃為“住宅 (丙類 )5”；換言之，除地積比

率最高為 0.5 及高度以三層為限外，建築物高度亦不得超過主水平基

準以上 170 米。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的修訂建議已於 2008 年 10 月 3 日

展示，以供公眾查閱。其後不再收到申述，而城規會於 2008 年 10 月

31 日確認修訂建議成為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的一部分。該分區計劃大綱

草圖於 2008 年 12 月 2 日獲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批准。  
 
換地程序  
 
12.  非原址換地建議已獲批准，地政總署會繼續進行換地程序，包

括正式評估業主應繳付的十足市值地價。  
 
13.  至於擬交予政府的現有地段，我們計劃把該址活化再用，打造

成一個供本港居民以至外地遊客享用的景點。公眾很有興趣進入該建

築物，欣賞當中的建築和了解其歷史。我們計劃就活化再用計劃諮詢

公眾，並制訂合適建議。  
 
非原址換地建議的詳情  
 
14.  我們建議與該建築物的業主進行非原址換地，基本條款及條件

如下：  
 
交予政府的現有地段  
租契年期：  政府租契日期為 1957 年 5 月 14 日，為期 75 年，由

1936 年 8 月 10 日起生效，期滿可以續期 75 年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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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積：  4 ,705.5 平方米 (約數 )  
主要批租條件：  (a)  1 座歐洲式樓房；  

(b)  高度限制為 35 呎；以及  
(c)  該址部分地方指定作非建築用地。  

 
批予業主的新地段  
租契年期：  由協議日期起計 50 年  
面積：  4 ,705.5 平方米 (約數 )  
地價：  十足市值地價 (有待評估 )  
建築規約：  建築物須於協議日期起計 60 個月內落成，並適宜佔

用。  
主要批租條件：  (a)  只作私人住宅用途；  

(b)  建築物的建築樓面總面積不少於 1,411.65 平方

米及不超逾 2,352.75 平方米；  
(c)  建築物不超逾三層和主水平基準以上 170 米；以

及  
(d)  現有地段在修復工程完成前限制轉讓。  

 
15.  批租條件 (b)反映之前適用於現有用地最高發展潛力的地積比

率為 0.5，而條件 (d)確保該建築物的修復工程會及時妥善完成。  
 
16.  非原址換地建議應付的十足市值地價，會由地政總署按照既定

政策和做法評估。擬批予業主的新地段為人造斜坡，之前劃為 “綠化地

帶 ”，政府通常不會改劃 “綠化地帶 ”的土地用途以便公開發售。非原址

換地建議批出上述人造斜坡，是利便保育該建築物的合理措施。  
 
 
其他方案  
 
17.  我們已從先易後難的方式，考慮過一系列經濟誘因，但其他方

案均不可行或不足取：  
 
(a)  原址換地  －  雖然該建築物只佔現址面積約  15%，但鑑於主

樓、花園和現有地段布局的整體文物價值，批准原址發展住

宅既影響整體保育效果，亦使發展項目過於侷促，因此並非

可取方案；  
 
(b)  轉移尚未使用的發展權  －  本個案難以採用這個方案；即使

可以，亦遠比現時建議的首選方案更受爭議。舉例來說，轉

移發展權須評定有關用地的價值和發展潛力，但由於規劃限

制和發展潛力不同，評定工作十分困難；以及  
 
(c)  向業主提供現金補償  －  業主一開始已透過代表確定無意向

政府出售該建築物套現。  
 
18.  如政府逕自把該建築物列為法定古蹟，其後又不向業主提供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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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 經 濟 誘 因 ， 業 主 可 引 用 該 條 例 的 補 償 條 文 追 究 。 根 據 該 條 例

第  8  條，主管當局可在事先獲行政長官批准下，向業主支付款項，以

補償因主管當局行使該條例賦予的權力，或 (根據第  6  條規定 )拒絕批

給許可證或在許可證上附加任何條件而蒙受的經濟損失。如主管當局

無法就補償金額與業主達成協議，業主可向區域法院申請評定補償金

額。不過，這個法定補償機制從未經過法庭驗證。我們認為，引用該

條例的補償條文並非可取的做法。  
 
 
建議的影響  
 
19.   這項建議符合《基本法》，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。建議對公務

員、經濟及生產力沒有影響。  
 
20.   財政影響方面，政府無須為非原址換地建議承擔額外開支。

該建築物的修復費用會由業主支付。按照非原址換地建議，政府會向

業主徵收十足市值地價和行政費用。政府是否需要為活化再用該建築

物而承擔額外建設工程開支，視乎該建築物的營運模式而定。如採用

商業化模式 (透過競投挑選私營經營者 )，或會要求中標者負責所需的

建設工程。如商業化模式不可行，我們可考慮其他營運模式 (例如社會

企業模式 )，但政府或需撥款支付建設工程開支。如有需要，我們會按

既定程序為該項目申請建設工程撥款。如採用社會企業模式，並把該

建築物納入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，社會企業所需的非經常開支 (主要

是開業費用和初期營運費用 )將會由該計劃的承擔額支付。該計劃為數

1 億元的承擔額已於 2008 年 2 月 1 日獲財務委員會批准。  
 
21.  至於建議對環境的影響，建議的新撥用地為人造斜坡，只長有

少量植物，因此需要砍伐的樹木極少，對該區天然綠化環境造成的滋

擾亦甚輕微。在人造斜坡發展新住宅，不會對市容造成負面影響。  
 
22.  為符合保護及加強香港康樂活動，以及歷史和建築資產的可持

續發展原則，我們會保存該建築物，並在活化該建築物後供市民享用。

保留這幢重要的文物構築物，亦可改善都市生活空間。  
 
 
公眾諮詢  
 
23.  2008 年 1 月 25 日，我們就主管當局有意根據該條例第 3(1)條
把該建築物列為法定古蹟一事諮詢古諮會，並得到該會委員一致支

持。此外，古諮會委員亦支持換地建議，讚揚建議是推動私人歷史建

築保育工作的重大突破。  
 
24.  2008 年 2 月 22 日，我們諮詢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轄下文物

保護小組委員會。委員大致贊成建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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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.  經修訂的用途分區已納入相關分區計劃大綱草圖，草圖已根據

《城市規劃條例》的規定公布，供公眾查閱。  
 
 
宣傳安排  
 
26.  我們已分別於 2008 年 1 月 25 日和 7 月 11 日發出新聞稿，公

布諮詢古諮會一事，以及把該建築物列為法定古蹟。我們會繼續在該

建築物保育進程各個階段，向市民匯報最新情況。我們會在 2008 年

12 月 2 日發出新聞稿，並會安排發言人解答傳媒和公眾的查詢。  
 
 
背景  
 
該建築物的歷史背景  
 
27.  該建築物與兩個著名家族有密切關係。1937 年，李陞先生的孫

女、李寶樁先生的女兒、岑日初先生的妻子岑李寶麟女士興建該建築

物，上述人士均為本港著名殷商，樂善好施。 1978 年，該建築物售予

邱氏家族  —  邱子文先生及其子邱木城先生。邱氏家族把該建築物命

名為 “景賢里 ”，以突顯該建築物具有優美景觀的意思。  
 
28.  該建築物標誌香港歷史發展，具有重要價值。該建築物是散建

於港島山邊的歷史豪宅之一，不僅反映當時華人社群在本港地位日

高，財富日增，也展示高尚住宅區開始在半山區成形的本港早期歷史。 
 
29.  該建築物以 “中國文藝復興 ”風格興建，這是二十世紀二、三十

年代本港非常流行的一種建築風格。該建築物正是這種風格的範例，

優雅而獨特，整體上以西方的樓面設計結合豐富的中式裝飾和建築元

素。該建築物極為巧妙地糅合中西建築特色，是中國文藝復興風格一

個出類拔萃的罕有例子。具有中國文藝復興風格的建築物，在本港並

不多見。  
 
30.  該建築物的外觀吸引不少遊客前往拍照，成為受歡迎的景點。

該建築物的社會價值，也在於該幢大宅在本港電影文化和娛樂工業扮

演的角色；國際知名的電影，包括《江湖客》 (1955 年 )和《生死戀》

(1955 年 )，以及本地製作的電視劇《京華春夢》 (1980 年 )均曾在該處

取景，可見該處景致極為優美。  
 
文物保育的經濟誘因  
 
31.  行政長官在 2007-08 年施政報告宣布一系列新的文物保育措

施，表示政府會積極研究新安排，為私人業主提供經濟誘因，鼓勵保

護文物。景賢里個案，率先證明我們在新政策下對推動保育私人歷史

建築的承擔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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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詢  
 
32.  如對本參考資料摘要有所查詢，請致電 2848 2104 與發展局文

物保育專員陳積志先生聯絡。  
 
 
 
發展局  
2008 年 12 月       





附件 B  

景賢里相片  



     附件 C 

顯示新撥用地現況的相片以及建議發展項目的藍圖/相片 

土地鳥瞰圖 

建議發展的藍圖 

 

 

將予業主約 
4,705.5 平方米的土地 

 

景賢里的土地面積約

4,705.5 平方米 



     附件 C 第2頁

攝於2008年1月的人造斜坡圖片  

 

建議發展的佈局 



       附件 C 第3頁

顯示新建樓房把人造斜坡覆蓋而 

不會影響附近的住宅和學校景觀的鳥瞰圖 

新的低密度住宅修飾了人造斜坡的外貎 

從而改善城市望過來的景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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